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xwj/202210/t20221021_1338887.html?code=&state=123)

附錄

国家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印发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和电风扇两类产品

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修订）的通知

发改环资规〔 2022〕 159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厅、委），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西省能源局：

根据《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国家质检总局 2016 年第 35 号令）

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制定了《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标识实

施规则》（修订）、《电风扇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修订）、《电风扇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

则》（修订）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 2022 年 11 月 1 日前出厂或进口的产

品，可延迟至 2024 年 11 月 1 日按修订后的实施规则加施能效标识。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国家质检总局、原国家认监委 2016 年第 14 号公告中《多联式空调（热

泵）机组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交流电风扇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同时废止。

国家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 

2022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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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和电风扇两类产品能源效率

标识实施规则修订总体情况
序

号

产品

名称
适用范围

依据的能效

标准
实施时间 

1
多 联 式

空调（热

泵）机组

适用于采用风冷式或水冷式冷凝器的多

联式空调（热泵）机组、低环境温度空

气源多联式热泵（空调）机组。 

GB 21454-
2021 多 联

式空调（热

泵）机组能

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 

2022 年 11 月 1
日。 2022 年 11
月 1日前出厂或

进口的产品，可

延迟至 2024 年 

11 月 1 日按修

订后的实施规

则加施能效标

识。 

2 电风扇

适用于单相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 V，其他

额定电压不超过 480 V，由交流或直流电

动机驱动的台扇、转页扇、壁扇、台地

扇、落地扇，具体范围见下表：

种类 扇叶直径规格 (mm)
台扇、转页扇、

壁扇、台地扇、 200～ 600
落地扇 

吊扇 900～ 1800
不适用于电池供电迷你风扇。 

GB 12021.9-
2021 电 风

扇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

级 

2022 年 11 月 1
日。 2022 年 11
月 1日前出厂或

进口的产品，可

延迟至 2024 年 

11 月 1 日按修

订后的实施规

则加施能效标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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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CEL 011—2022

代替 CEL 011—2016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标识
实施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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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本规则依据《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制定。 

1.2 本规则适用于采用风冷式或水冷式冷凝器的多联式空调（热泵）

机组（以下简称多联机）、低环境温度空气源多联式热泵（空调）

机组（以下简称低温多联机）的能源效率标识（以下简称标识）的

使用、备案和公告。 

2 标识的样式和规格 

2.1 标识为蓝白背景的彩色标识，长度为 109 mm，宽度为 66 mm。 

2.2 标识名称为：中国能效标识（英文名称为 CHINA ENERGY 

LABEL）。

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能效标识包括以下内容：

（ 1）生产者名称（或简称）；

（ 2）规格型号；

（ 3）能效等级；

（ 4）制冷季节能效比 [(W·h)/(W·h)]；

（ 5）制冷量 (W)；

（ 6）制冷季节耗电量 (kW·h)；

（ 7）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号；

（ 8）能效信息码。

风冷式热泵型多联机能效标识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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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产者名称（或简称）；

（ 2）规格型号；

（ 3）能效等级；

（ 4）全年性能系数 [(W·h)/(W·h)]；

（ 5）制冷量 (W)；

（ 6）制热量 (W)；

（ 7）全年耗电量 (kW·h)；

（ 8）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号；

（ 9）能效信息码。

水冷式多联机能效标识包括以下内容：

（ 1）生产者名称（或简称）；

（ 2）规格型号；

（ 3）能效等级；

（ 4）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W/W)（适用于水环式水冷式

多联机）；

（ 5）制冷能效比 (W/W)（适用于地埋管式、地下水式水冷式多

联机）；

（ 6）制冷量 (W)；

（ 7）制冷消耗功率 (W)；

（ 8）类型：水环式 /地埋管式 /地下水式；

（ 9）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号；

（ 10）能效信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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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多联机能效标识包括以下内容：

（ 1）生产者名称（或简称）；

（ 2）规格型号；

（ 3）能效等级；

（ 4）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W·h)/(W·h)]；

（ 5）制热量 (W)；

（ 6）制热季节耗电量 (kW·h)；

（ 7）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号；

（ 8）能效信息码。 

2.3 标 识 样 式 示 例 见 附 件 1， 可 从 “ 中 国 能 效 标 识 网 ” 

(www.energylabel.com.cn)下载。 

3 能源效率检测 

3.1 全年性能系数 (APF)、制冷季节能效比 (SEER)、最小制冷能效比 

(EERmin)、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C)]、制冷能效比 (EER)、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HSPF)和性能系数 (COP-12℃、 COP-20℃)、制冷量、

制热量、制冷季节耗电量、制热季节耗电量、全年耗电量、制冷消

耗功率、制热消耗功率、电辅助加热控制功能等产品能效性能相关

参数的检测方法应依据 GB 21454 的现行有效版本。 

3.2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检测报告》（以下简称检测

报 告 ） 的 格 式 见 附 件 2 ， 可 从 “ 中 国 能 效 标 识 网 ” 

(www.energylabel.com.cn)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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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产者或进口商可以利用自有检测实验室，或者委托依法取得

资质认定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对产品进行检测，并依据能源效

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确定产品能效等级。

利用自有检测实验室确定能效等级的生产者或进口商，应保证

其检测实验室具备按照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检测的能力，

应对其出具的检测报告负责，检验检测设备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检

定或校准，并鼓励其取得国家认可机构的认可。出具检测报告的实

验室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能效能力验证或比对并取得合格结

果，以保证符合相关技术能力要求。 

3.4 利用自有检测实验室进行检测的，应提供实验室检测能力证明

材料（包括实验室人员能力、设备能力和检测管理规范），已经获

得国家认可机构认可的，还应提供相应认可证书复制件；利用第三

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的，应提供检验检测机构的资质认定证书

复制件。

授权机构应对生产者或进口商使用的能效标识及产品能效检

测报告进行核验。 

4 标识信息的确定 

4.1 生产者是指对产品质量负有法律责任的产品品牌所有者或使用

者。 

4.2 产品规格型号应依据 GB/T 18837、 GB/T 25857 的现行有效版本

的要求编制，亦可使用企业自己的编号，并与铭牌上的标注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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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为 GB 21454 的现行有效版本。 

4.4 能效等级、制冷量、制冷季节耗电量、制冷消耗功率、制冷季

节能效比、最小制冷能效比、全年性能系数、全年耗电量、制冷综

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制冷能效比、制热量、制热季节耗电量、制

热消耗功率、制热季节性能系数、性能系数 COP-12℃、性能系数 

COP-20℃应依据 GB 21454 的现行有效版本和检测报告确定。能效标

识备案的制冷季节能效比、最小制冷能效比、全年性能系数、制冷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制冷能效比、制热季节性能系数、性能系

数 COP-12℃、性能系数 COP-20℃应不超出相应能效等级的取值范围，

允差应符合 GB 21454 的要求。 

4.5 在确定能效等级过程中，制冷量≤ 14000 W 的风冷式机组，最

小制冷能效比和全年性能系数（或制冷季节能效比）应同时满足 

GB 21454 规定的能效等级要求；当最小制冷能效比和全年性能系数

（或制冷季节能效比）确定的能效等级不一致时，应以两者中较低

者进行能效等级的确定。 

4.6 生产者或进口商在备案时可由能效标识信息系统直接生成产品

能效信息码。 

5 标识的印制、加施和展示 

5.1 出厂或进口的每一台 /套机组均应加施标识。 

5.2 生产者或进口商自行印制标识，并对印制的质量负责。 

5.3 标识应采用 80 克及以上铜版纸或能达到同等效果的其他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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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材质印制。 

5.4 标识应加施在室外机明显部位，并在产品包装物上或者使用说

明书中予以说明。产品通过网络商品交易的，还应在产品信息展示

主页面醒目位置展示相应的标识。 

5.5 加施在机组上的标识应符合本规则第 2 条的规定，图案、文字

和颜色不得进行更改。标识规格可在本规则第 2.1 条规定的基础上

按等比例放大。 

5.6 在产品包装物、说明书、网络交易产品信息展示主页面以及广

告宣传中使用的标识，可按比例放大或者缩小，纸质版可以单色印

刷，标识中的文字应清晰可辨。 

6 标识的备案 

6.1 生产者或进口商应按产品室外机规格型号（与铭牌上的标注一

致）逐一备案，用于测试的室内机组合应符合 GB 21454 的规定。

室外机规格型号不同但室外机制冷系统结构相同、制冷量、制冷季

节耗电量、制冷消耗功率、制冷季节能效比、最小制冷能效比、全

年性能系数、全年耗电量、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制冷能效

比、制热量、制热季节耗电量、制热消耗功率、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性能系数 COP-12℃、性能系数 COP-20℃一致的产品在备案时可不再提

交检测报告。 

6.2 生产者、进口商应向授权机构申请备案，并同时在“中国能效

标识网” (www.energylabel.com.cn)上填写《多联式空调（热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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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能源效率标识备案表》（见附件 3）等《办法》所规定的相关备

案材料。备案材料应真实、准确、完整。 

6.3 产品标识内容或生产者规定的、用于测试的室内机组合发生变

化时，应向授权机构重新备案。 

6.4 对不符合本规则第 6.2 条要求的，由授权机构通知生产者或进

口商及时补充材料或更换已使用的标识。 

6.5 外文材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并以中文文本为准。 

7 标识的公告 

7.1 授权机构应撤销能效不合格产品生产者或者进口商的相关备案

信息并及时公告。 

7.2 授权机构应建立产品信息数据库，向生产者、消费者和监管部

门等提供产品信息查询服务，及时公告能效标识的核验和监督检查

情况。 

7.3 企业、消费者等相关方可通过以下方式对标识违规情况进行投

诉和举报：

电话 /传真： (010)58811745/58811714；

网络：“中国能效标识网” (www.energylabel.com.cn)。

附件： 1.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标识样式示例 

2.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检测报告 

3.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标识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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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标识样式示例

图 1 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能源效率标识样式示例

图 2 风冷式热泵型多联机能源效率标识样式示例

11



图 3-1 水冷式（水环式）多联机能源效率标识样式示例

图 3-2 水冷式（地埋管式、地下水式）多联机能源效率标识样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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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低温多联机能源效率标识样式示例

13



附件 2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检测单位（盖章）：

主 检： 日 期：

审 核： 日 期：

批 准： 日 期：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者 /商标：

委托单位：

制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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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 报告无“检测报告专用章”或“检测单位公章”无效。 

2. 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检测报告专用章”或“检测单位公章”无

效。未经委托单位书面同意，不得复制本报告的任何部分。 

3. 报告无主检、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报告应加盖骑缝章。 

4. 报告涂改无效。 

5. 若对检测报告持有异议，应当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检测

单位提出，逾期不予处理。 

6.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 

7. 检测和判定依据为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

则所引用标准的现行有效版本。

检测单位名称：

检测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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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报 告

编号： 共 页 第 页

样品名称
规格型号

商 标

抽（送）样单序号 样品等级

抽（送）样地点 样品数量

抽（送）样日期 样品基数

到样日期 原编号或

生产日期检测完成日期

检测和判断依据

检

测

项

目

风冷式单冷型：制冷量、制冷季节耗电量、制冷消耗功率、制冷

季节能效比、最小制冷能效比 (CC≤14000 W)
风冷式热泵型：制冷量、制热量、制冷消耗功率、制热消耗功率、

全年耗电量、全年性能系数、最小制冷能效比 (CC≤14000 W)、
电辅助加热

水冷式：制冷量、制冷消耗功率、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水

环式产品适用）、制冷能效比（地埋管式、地下水式产品适用）

低温多联机：制热量、制热季节耗电量、制热消耗功率、制热季

节性能系数、性能系数 COP-12℃、性能系数 COP-20℃、电辅助加热

检

测

结

论

对 XXXX 生产的规格型号为 XXXX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

组按照 GB 21454 的相关要求进行检测，所检项目均合格，其能

效等级为 X级。

（以下空白）

（检测报告专用章）

年 月 日

16



编号： 共 页 第 页

样

机组类型

□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

□风冷式热泵型多联机

□水冷式多联机

（ □水环式 □地埋管式 □地下水式）

□低温多联机

电源类型
□交流 220 V □交流 380 V
□直流 V □其他

室内机类型

□落地式 □壁挂式 □吊顶式

□嵌入式 □暗装式 □风管式

□其他

品

描

压缩机类型 □定频 □变频 □其他

附加用途 □无 □热回收型 □其他特殊用途型

述
模块化 □是 □否

及
热泵功能 □有 □无

说

明

部分负荷运行 □可以 □不可以

膨胀阀类型
□电子膨胀阀 □热力膨胀阀

□毛细管 □其他

油分离器 □有 □无

储液器 □有 □无

辅助电加热器 □有 □无

控制系统
□单片机 □可编程（ PLC）控制

□其他

电加热手动控制功能
□有 □无

□用户选配，控制器预留接口

电加热工作状态显示 □有 □无

17



编号： 共 页 第 页

样

品

描

述

及

室外机外形尺寸

（长 ×宽 ×高）

（ mm×mm×mm）

是否充注制冷剂 □是 □否

制冷剂编号

充注量 (kg)

额定电压 (V)

额定频率 (Hz)

室外机质量 (kg)

室外机噪声 dB(A)

室外机额定制冷输入功率 (W)

室外机额定制热输入功率 (W)

说 用于测试的室内机类型数量

明 室内

机类

型

室内

机规

格型

号

机外

静压

（ Pa）

制

冷

量 
(W)

制

热

量 
(W)

输入功

率 (W)
壳体尺寸 

(长 ×宽 ×高 )
（ mm×mm×mm）

匹

配

数

量

制

冷

制

热

测试的室内机

总制冷量 (W) 

18



编号： 共 页 第 页

样

品

描

述

及

说

明

低温制冷 (29 ℃) □默认计算公式 □实测（见下表）

低温制热 (2 ℃) □默认计算公式 □实测（见下表）

超低温制热 (-7 ℃) □默认计算公式 □实测（见下表） 

CD值
制冷 □0.25 □实测值：

制热 □0.25 □实测值：

其他说明：
选测点检测结果（若在上表勾选实测，下表需要填写检测数据；若在上面

勾选默认计算公式，则下表填 “/”。）：

试验项目 能力 制冷 /热量（ W） 制冷 /热消耗功率（ W）

名义
低温制冷 

中间
(29 ℃)

最小

名义
低温制热 

中间
(2 ℃)

最小

最大

超低温制热 名义

(-7 ℃) 中间

最小

注：未进行实测的数据填 “/”。

19



编号： 共 页 第 页

附样品铭牌、外观和核心零部件（测试组合的压缩机、风机电机）

照片，照片要求清晰可见。

样

品

描

述

及

说

明

编号： 共 页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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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结 果
（压缩机型号： ）

序

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额定

值

标准

规定

值

实测

值

单项

判定

能效

等级

判定 

按 GB 21454 的规定，标注

值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

1
全年性能

系数 

应的取值范围内，实测值不

小于标注值的 95 %，且不

保留

两位

保留

两位

(APF) 小于对应额定能效等级的

限定值。

小数 小数 

单位： [(W·h)/(W·h)]
按 GB 21454 的规定，标注

值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

2
制冷季节

能效比 

应的取值范围内，实测值不

小于标注值的 95%，且不
保留

两位

保留

两位

(SEER) 小于对应额定能效等级的

限定值。
小数 小数 

单位： [(W·h)/(W·h)]

3

制冷综合

部分负荷

性能系数 
[IPLV(C)]

按 GB 21454 的规定，标注

值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

应的取值范围内，实测值不

小于标注值的 95%，且不

小于对应额定能效等级的

限定值。

单位： (W/W)

保留

两位

小数

保留

两位

小数 

按 GB 21454 的规定，标注

值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

4
制冷

能效比 

应的取值范围内，实测值不

小于标注值的 95 %，且不

保留

两位

保留

两位

(EER) 小于对应额定能效等级的

限定值。

小数 小数

单位： (W/W)

编号： 共 页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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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额定

值

标准

规定

值

实测

值

单项

判定

能效

等级

判定 

按 GB 21454 的规定，标注

最小制冷 值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

5

能效比 
(EERmin) 
(CC≤ 
14000 W
填写 )

应的取值范围内，实测值不

小于标注值的 95%，且不

小于对应额定能效等级的

限定值。

单位： (W/W)

保留

两位

小数

保留

两位

小数 

6
制热季节

性能系数 
(HSPF)

按 GB 21454 的规定，标注

值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

应的取值范围内，实测值不

小于标注值的 95%，且不

小于对应额定能效等级的

限定值。

单位： [(W·h)/(W·h)]

保留

两位

小数

保留

两位

小数 

7
性能系数 

COP-12℃

按 GB 21454 的规定，标注

值和实测值应不小于能效

限定值，且实测值不小于标

注值的 95%。

单位： (W/W)

保留

两位

小数

保留

两位

小数 

按 GB 21454 的规定，标注

8
性能系数 

COP-20℃

值和实测值应不小于能效

限定值，且实测值不小于标

注值的 95%。

单位： (W/W)

保留

两位

小数

保留

两位

小数 

9
全年耗电

量 (APC)

按 GB 21454 的规定，实测

值应不大于标注值的 

110%。

单位： kW·h

保留

整数

保留

一位

小数

编号： 共 页 第 页

22



序

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额定

值

标准

规定

值

实测

值

单项

判定

能效

等级

判定 

10
制冷季节耗

电量 
(CSTE)

按 GB 21454 的规定，实测

值 应 不 大 于 标 注 值 的 

110 %。 单位： kW·h

保留

整数

保留

一位

小数 

11
制热季节耗

电量 
(HSTE)

按 GB 21454 的规定，实测

值 应 不 大 于 标 注 值 的 

110 %。 单位： kW·h

保留

整数

保留

一位

小数 

按 GB 21454、 GB/T 18837
的规定，标注值和实测值

12 制冷量 (CC)
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应

的取值范围内，实测值不

小于标注值的 95 %。

保留

整数

保留

整数 

单位： W

13
制冷消耗功

率

按 GB/T 18837 的规定，实

测 值 不 大 于 标 注 值 的 

110 %。 单位： W

保留

整数

保留

整数 

14 中间制冷量

按 GB/T 18837 的规定，实

测 值 不 小 于 标 注 值 的 

95 %。 单位： W

保留

整数

保留

整数 

15
中间制冷消

耗功率

按 GB/T 18837 的规定，实

测 值 不 大 于 标 注 值 的 

110 %。 单位： W

保留

整数

保留

整数 

16 最小制冷量

按 GB/T 18837 的规定，实

测 值 不 大 于 标 注 值 的 

105 %。 单位： W

保留

整数

保留

整数 

17
最小制冷消

耗功率

按 GB/T 18837 的规定，实

测 值 不 大 于 标 注 值 的 

110 %。 单位： W

保留

整数

保留

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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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共 页 第 页

序

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额定

值

标准

规定

值

实测

值

单项

判定

能效

等级

判定 

按 GB 21454、 GB/T 18837
的规定，标注值和实测值应

18 制热量 
(HC)

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应的

取值范围内，实测值不小于

标注值的 95 %。

保留

整数

保留

整数 

单位： W

19
制热消耗

功率

按 GB/T 18837 的规定，实

测 值 不 大 于 标 注 值 的 

110 %。 单位： W

保留

整数

保留

整数 

20
中间制热

量

按 GB/T 18837 的规定，实

测 值 不 小 于 标 注 值 的 

95 %。 单位： W

保留

整数

保留

整数 

21
中间制热

消耗功率

按 GB/T 18837 的规定，实

测 值 不 大 于 标 注 值 的 

110 %。 单位： W

保留

整数

保留

整数 

22
最小制热

量

按 GB/T 18837 的规定，实

测 值 不 大 于 标 注 值 的 

105 %。 单位： W

保留

整数

保留

整数 

23
最小制热

消耗功率

按 GB/T 18837 的规定，实

测 值 不 大 于 标 注 值 的 

110 %。 单位： W

保留

整数

保留

整数 

24
低温制热

量

按 GB/T 18837 的规定，实

测 值 不 小 于 标 注 值 的 

95 %。 单位： W

保留

整数

保留

整数 

25
低温制热

消耗功率

按 GB/T 18837 的规定，实

测 值 不 大 于 标 注 值 的 

115 %。 单位： W

保留

整数

保留

整数

24



编号： 共 页 第 页

序

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额定

值

标准

规定

值

实测

值

单项

判定

能效

等级

判定 

测试点 A
制热量

按 GB 21454 的规定。

单位： W 
/

保留

整数

测试点 B
制热量

按 GB 21454 的规定。

单位： W 
/

保留

整数

26
制

热
测试点 C
制热量

按 GB 21454 的规定。

单位： W 
/

保留

整数
量

测试点 D
制热量

按 GB 21454 的规定。

单位： W 
/

保留

整数

测试点 E
制热量

按 GB 21454 的规定。

单位： W 
/

保留

整数 

测试点 A 制

热消耗功率

按 GB 21454 的规定。

单位： W 
/

保留

整数

制

测试点 B 制

热消耗功率

按 GB 21454 的规定。

单位： W 
/

保留

整数

热

27
消

耗

测试点 C 制

热消耗功率

按 GB 21454 的规定。

单位： W 
/

保留

整数

功

率 测试点 D 制

热消耗功率

按 GB 21454 的规定。

单位： W 
/

保留

整数

测试点 E 制

热消耗功率

按 GB 21454 的规定。

单位： W 
/

保留

整数

25



编号： 共 页 第 页

序

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额定

值

标准

规定

值

实测

值

单项

判定

能效

等级

判定 

28
室外机

待机功率

按 GB 21454 的规定，对于

名义制冷量 14000 W 以下

的多联机和名义制热量小

于或等于 18000 W 的低温

多联机室外机组，其实测

值应不大于 15 W。

单位： W

保留

整数

或一

位小

数

保留

一位

小数 

按 GB 21454 的规定，电辅

助加热应能实现手动开、

29
电辅助加

热（适用于

多联机）

闭电辅助加热系统，同时

应在明显位置表达电辅助

加热系统工作状态；在室

外干球温度高于或等于 

0 ℃的情况下电辅助加热

/ / /
是 /

否

合格 /

不合

格 

不应自动开启。 

30

电辅助加

热（适用于

低温多联

机）

按 GB 21454 的规定，电辅

助加热应能实现手动开、

闭电辅助加热系统，同时

应在明显位置表达电辅助

加热系统工作状态；在室

外干球温度高于或等于 

-20 ℃的情况下电辅助加

热不应自动开启；对于电

辅助加热由用户选配，且

控制器预留接口，且辅助

电加热系统的启、停受机

组控制的低温多联机，应

在说明书（或操作手册）

中说明辅助电加热开、闭

方法。 

/ / /
是 /

否

合格 /

不合

格

26



备注： 

1. 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检测项目序号为 2、 5、 10、 12、 13、 14、 15、 16、 17、
28（机组制冷量小于 7 kW 时，可不进行 16、 17 试验项目，定容型无需填写

14-17 试验项目）。

2. 风冷式热泵型多联机检测项目序号为 1、 5、 9、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8、 29（机组制冷量小于 7 kW 时，可不进行

16、 17、 22、 23 试验项目，定容型无需填写 14-17 和 20-23 试验项目）。

3. 水冷式（水环式）多联机检测项目序号为 3、 12、 13、 28。
4. 水冷式（地埋管式、地下水式）多联机检测项目序号为 4、 12、 13、 28。
5. 低温多联机检测项目序号为 6、 7、 8、 11、 26、 27、 28、 30。

27



附件 3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标识备案表

一、备案方声明

本组织保证如下：

使用的能源效率标识信息与备案信息一致；

本规格型号产品变更能源效率标识时，向授权机构更新备案；

确保该规格型号产品始终符合能源效率标识使用的相关要求。

二、能源效率标识标注的信息

生 产 者 名 称 ：

规 格 型 号 ：

商 标 ：

序号 项目 额定值 实测值 

1 制冷量 (CC) (W) 

2 制热量 (HC) (W) 

3 制冷季节耗电量 (kW·h) 

4 制热季节耗电量 (kW·h) 

5 全年耗电量 (kW·h) 

6 制冷消耗功率 (W) 

7 制热消耗功率 (W) 

8
全年性能系数 (APF) 

[ (W·h)/(W·h)]

28



9
制冷季节能效比 (SEER) 

[ (W·h)/(W·h)] 

10 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C)] 
(W/W) 

11 制冷能效比 (EER) (W/W) 

12
最小制冷能效比 (EERmin) (W/W) 

(CC≤14000 W) 

13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HSPF) 

[ (W·h)/(W·h)] 

14 性能系数 COP-12℃ (W/W) 

15 性能系数 COP-20℃ (W/W) 

16 能效等级

备注： 

1. 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填写项目序号为 1、 3、 6、 9、 12、 16。 

2. 风冷式热泵型多联机填写项目序号为 1、 2、 3（仅填写实测值）、 4（仅填写实

测值）、 5、 6、 7、 8、 12、 16。 

3. 水冷式（水环式）多联机填写项目序号为 1、 6、 10、 16。 

4. 水冷式（地埋管式、地下水式）多联机填写项目序号为 1、 6、 11、 16。 

5. 低温多联机填写项目序号为 2、 4、 7、 13、 14、 15、 16。

三、初始使用日期

本能源效率标识于 年 月 日开始使用。

四、样品描述

29



机组类型

□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

□风冷式热泵型多联机

□水冷式多联机

（ □水环式 □地埋管式 □地下水式）

□低温多联机

电源类型
□交流 220 V □交流 380 V
□直流 V □其他

室内机类型

□落地式 □壁挂式 □吊顶式

□嵌入式 □暗装式 □风管式

□其他

压缩机类型 □定频 □变频 □其他

附加用途 □无 □热回收型 □其他特殊用途型

模块化 □是 □否

热泵功能 □有 □无

部分负荷运行 □可以 □不可以

膨胀阀类型
□电子膨胀阀 □热力膨胀阀

□毛细管 □其他

油分离器 □有 □无

储液器 □有 □无

辅助电加热器 □有 □无

控制系统
□单片机 □可编程（ PLC）控制

□其他

电加热手动控制功能
□有 □无

□用户选配，控制器预留接口

电加热工作状态显示 □有 □无

30



室外机外形尺寸

(长 ×宽 ×高 ) 

(mm×mm×mm)

是否允注制冷剂 □是 □否

制冷剂编号

充注量 (kg)

额定电压 (V)

额定频率 (Hz)

室外机质量 (kg)

室外机噪声 dB(A)

室外机额定制冷输入功率 
(W)

室外机额定制热输入功率 
(W)

用于测试的室内机类型

数量

室内

机类

型

室内

机规

格型

号

机外

静压

（ Pa）

制

冷

量 
(W)

制

热

量 
(W)

输入功

率 (W)
壳体尺寸

(长 ×宽 ×高 ) 

(mm×mm×mm)

匹配

数量

（台）
制

冷

制

热

测试的室内机名义的总制

冷量 (W)

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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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生产者规定的、用于测试的室内机组合，应符合 GB 

21454-2021 的相关要求。室内机规格型号、制冷量、匹配数量在“中

国能效标识网”上进行公告。

五、产品基本配置清单

序号 部件名称 规格 /型号 技术参数 生产者（全称） 

1
压缩机

（室外机）

制冷量 (W)

输入功率 
(W) 

COP值 

2
风机

（室外机）

全压 (Pa)
静压 (Pa) 

3
风机电机

（室外机）

输入功率 
(W)

效率值 (%) 

4
翅片式

换热器

（室外机）

迎风面积 
(m2) 

5
风机

（室内机） 
/ 

6
风机电机

（室内机） 
/

注：如上述零部件属多个生产者，均应按上述要求逐一填写。

备案方： 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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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CEL 017—2022

代替 CEL 017—2016

电风扇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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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本规则依据《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制定。 

1.2 本规则适用于单相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 V，其他额定电压不超

过 480 V，由交流或直流电动机驱动的台扇、转页扇、壁扇、台地

扇、落地扇和吊扇的能源效率标识（以下简称标识）的使用、备案

和公告。具体范围见下表：

种类 扇叶直径规格 (mm)

台扇、转页扇、壁扇、台

地扇、落地扇 
200～ 600

吊扇 900～ 1800

本规则不适用于电池供电迷你风扇。 

2 标识的样式和规格 

2.1 标识为蓝白背景的彩色标识，长度为 66 mm，宽度为 45 mm。 

2.2 标识名称为：中国能效标识（英文名称为 CHINA ENERGY 

LABEL），包括以下内容：

（ 1）生产者名称（或简称）；

（ 2）规格型号；

（ 3）能效等级；

（ 4）能效值 [m3/(min·W)]；

（ 5）待机功率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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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号；

（ 7）能效信息码。 

2.3 标 识 样 式 示 例 见 附 件 1， 可 从 “ 中 国 能 效 标 识 网 ” 

(www.energylabel.com.cn)下载。 

3 能源效率检测 

3.1 能效值和待机功率等产品能效性能相关参数的检测方法应依据 

GB 12021.9 的现行有效版本。 

3.2 《电风扇能源效率检测报告》（以下简称检测报告）的格式见

附件 2，可从“中国能效标识网” (www.energylabel.com.cn)下载。 

3.3 生产者或进口商可以利用自有检测实验室，或者委托依法取得

资质认定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对产品进行检测，并依据能源效

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确定产品能效等级。

利用自有检测实验室确定能效等级的生产者或进口商，应保证

其检测实验室具备按照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检测的能力，

应对其出具的检测报告负责，检验检测设备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检

定或校准，并鼓励其取得国家认可机构的认可。出具检测报告的实

验室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能效能力验证或比对并取得合格结

果，以保证符合相关技术能力要求。 

3.4 利用自有检测实验室进行检测的，应提供实验室检测能力证明

材料（包括实验室人员能力、设备能力和检测管理规范），已经获

得国家认可机构认可的，还应提供相应认可证书复制件；利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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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的，应提供检验检测机构的资质认定证书

复制件。

授权机构应对生产者或进口商使用的标识及产品能效检测报

告进行核验。 

4 标识信息的确定 

4.1 生产者是指对产品质量负有法律责任的产品品牌所有者或使用

者。 

4.2 规格型号应与铭牌上的标注相一致。 

4.3 能效等级、能效值和待机功率应依据 GB 12021.9 的现行有效版

本和检测报告确定。标识标注的能效值和待机功率应不超出相应能

效等级的取值范围。被测产品的能效值和待机功率应能满足标识的

标注值。 

4.4 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为 GB 12021.9 的现行有效版

本。 

4.5 生产者或进口商在备案时由标识信息系统直接生成产品能效信

息码。 

5 标识的印制、加施和展示 

5.1 出厂或进口的每一台电风扇均应加施标识。 

5.2 生产者或进口商自行印制标识，并对印制的质量负责。 

5.3 标识应采用 80 克及以上铜版纸或能达到同等效果的其他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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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材质印制。 

5.4 标识应加施或悬挂在电风扇上明显部位，吊扇产品的标识可粘

贴或印制在产品最小外包装上的明显部位。并在产品包装物上或者

使用说明书中予以说明。产品通过网络商品交易的，还应在产品信

息展示主页面醒目位置展示相应的标识。 

5.5 加施在电风扇上的标识应符合本规则第 2 条的规定，图案、文

字和颜色不得进行更改。标识规格可在本规则第 2.1 条规定的基础

上按比例放大。 

5.6 在非最小产品包装物、说明书、网络交易产品信息展示主页面

以及广告宣传中使用的标识，可按比例放大或者缩小，纸质版可以

单色印刷，标识中的文字应清晰可辨。 

6 标识的备案 

6.1 生产者或进口商应按产品规格型号逐一备案。规格型号不同，

但产品结构、能效值和待机功率一致的产品在备案时可不再提交检

测报告。 

6.2 生产者、进口商应向授权机构申请备案，并同时在“中国能效

标识网” (www.energylabel.com.cn)上填写《电风扇能源效率标识备

案表》（见附件 3）等《办法》所规定的相关备案材料。备案材料

应真实、准确、完整。 

6.3 产品标识内容发生变化时，应向授权机构重新备案。 

6.4 对不符合本规则第 6.2 条要求的，由授权机构通知生产者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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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商及时补充材料或更换已使用的标识。 

6.5 外文材料应附有中文译本，并以中文文本为准。 

7 标识的公告 

7.1 授权机构应撤销能效不合格产品生产者或者进口商的相关备案

信息并及时公告。 

7.2 授权机构应建立产品信息数据库，向生产者、消费者和监管部

门等提供产品信息查询服务，及时公告能效标识的核验和监督检查

情况。 

7.3 企业、消费者等相关方可通过以下方式对标识违规情况进行投

诉和举报：

电话 /传真： (010)58811745/58811714；

网络：“中国能效标识网” (www.energylabel.com.cn)。

附件： 1. 电风扇能源效率标识样式示例 

2. 电风扇能源效率检测报告

3. 电风扇能源效率标识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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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电风扇能源效率标识样式示例

图 1 电风扇能源效率标识样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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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电风扇能源效率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检测单位（盖章）：

主 检： 日 期：

审 核： 日 期：

批 准： 日 期：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者 /商标：

委托单位：

制造单位：

注 意 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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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告无“检测报告专用章”或“检测单位公章”无效。 

2. 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检测报告专用章”或“检测单位公章”无

效。未经委托单位书面同意，不得复制本报告的任何部分。 

3. 报告无主检、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报告应加盖骑缝章。 

4. 报告涂改无效。 

5. 若对检测报告持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检测单

位提出，逾期不予处理。 

6.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 

7. 检测和判定依据为电风扇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所引用标准的

现行有效版本。

检测单位名称：

检测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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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测 报 告

编号： 共 页 第 页

样品名称
规格型号

商 标

抽（送）样单序号 样品等级

抽（送）样地点 样品数量

抽（送）样日期 样品基数

到样日期 原编号或

生产日期检测完成日期

检测和判定依据

检测项目 能效值、输入功率、待机功率、风量

检测结论

对 XXXX 生产的规格型号为 XXXX 电风扇按照 

GB 12021.9 的相关要求进行检测，所检项目均合格，其

能效等级为 X 级。

（以下空白）

（检测报告专用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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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共 页 第 页

样

电源性质 □单相 □三相

电源线插头形式 □单相两极 □单相三级 □其他

种类
□ 台 扇 □ 转 页 扇 □ 壁 扇

□台地扇 □落地扇 □吊扇

风扇类型 □非聚风型 □聚风型

规格（扇叶直径， mm）

信息或状态显示功能 □有 □无

品

描

述

及

说

明

通讯协议功能 □WIFI □蓝牙 □其他 □无

控制方式 □机械 □电子

定时器 □有 □无

电机电容器 □有 □无

电动机
□交流电动机 □直流电动机

□其他

扇叶 材质： 叶数：

额定电压（ V）

额定频率 (Hz)

额定功率（ W） （按铭牌填写）

其他说明：

编号： 共 页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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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样品铭牌、外观和核心零部件（如扇叶等）照片，照片要求清

晰可见。

样

品

描

述

及

说

明

编号： 共 页 第 页

检 测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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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额定值

标准

规定

值

实测

值

单项

判定

能效

等级

判定 

1 能效值

按 GB 12021.9规定的检

测方法进行检测。

单位： [m3/(min·W)]

保留两

位小数

保留

三位

小数 

2 待机功率

按 GB 12021.9规定的检

测方法进行检测。

单位： W

保留一

位小数

保留

二位

小数 

按 GB 12021.9规定的检

3 输入功率 测方法进行检测。 / 
单位： W 

按 GB 12021.9规定的检

4 风量 测方法进行检测。 / 
单位： m3/min 

按 GB 12021.9规定的检

5 内圈风量 测方法进行检测。 / 
单位： m3/min 

按 GB 12021.9规定的检

6 外圈风量 测方法进行检测。 / 
单位： m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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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电风扇能源效率标识备案表

一、备案方声明

本组织保证如下：

使用的能源效率标识信息与备案信息一致；

本规格型号产品变更能源效率标识时，向授权机构更新备案；

确保该规格型号产品始终符合能源效率标识使用的相关要求。

二、能源效率标识标注的信息

生 产 者 名 称 ：

规 格 型 号 ：

商 标 ：

项目 额定值 实测值

能效值 [m3/(min·W)]

待机功率（ W）

能效等级

三、初始使用日期

本能源效率标识于 年 月 日开始使用。

四、样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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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性质 □单相 □三相

电源线插头形式 □单相两极 □单相三级 □其他

种类
□ 台 扇 □ 转 页 扇 □ 壁 扇

□台地扇 □落地扇 □吊扇

风扇类型 □非聚风型 □聚风型

规格（扇叶直径， mm）

信息或状态显示功能 □有 □无

通讯协议功能 □WIFI □蓝牙 □其他 □无

控制方式 □机械 □电子

定时器 □有 □无

电机电容器 □有 □无

电动机
□交流电动机 □直流电动机

□其他

扇叶 材质： 叶数：

额定电压（ V）

额定频率 (Hz)

额定功率（ W） （按铭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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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基本配置清单

序号 部件名称 位号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生产者

（全称） 

1
扇叶驱动

用电动机

功率：

电压： 

2 扇叶
材质：

片数：

备案方: 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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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和电风扇两类产品
	能源效率
	标识实施规则（修订）的通知

	发改环资规〔 〕 号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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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附件：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和电风扇两类产品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修订总体情况
	序号
	序号
	序号
	产品名称
	适用范围
	依据的能效标准
	实施时间 

	1
	1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
	适用于采用风冷式或水冷式冷凝器的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低环境温度空气源多联式热泵（空调）机组。 
	GB 214542021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

	2022年 11月 1日。 2022年 11月 1日前出厂或进口的产品，可延迟至 2024年 11月 1日按修订后的实施规则加施能效标识。 

	2
	2
	电风扇
	适用于单相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 V，其他额定电压不超过 480 V，由交流或直流电动机驱动的台扇、转页扇、壁扇、台地扇、落地扇，具体范围见下表：种类扇叶直径规格 (mm)台扇、转页扇、壁扇、台地扇、200～ 600落地扇 吊扇 900～ 1800不适用于电池供电迷你风扇。 
	GB 12021.92021电风扇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

	2022年 11月 1日。 2022年 11月 1日前出厂或进口的产品，可延迟至 2024年 11月 1日按修订后的实施规则加施能效标识。


	编号： CEL 011—2022
	代替 CEL 011—2016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
	1总则 1.1本规则依据《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制定。 1.2本规则适用于采用风冷式或水冷式冷凝器的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以下简称多联机）、低环境温度空气源多联式热泵（空调）机组（以下简称低温多联机）的能源效率标识（以下简称标识）的使用、备案和公告。 
	2标识的样式和规格 2.1标识为蓝白背景的彩色标识，长度为 109 mm，宽度为 66 mm。 
	2.2标识名称为：中国能效标识（英文名称为 CHINA ENERGY 
	LABEL）。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能效标识包括以下内容：（ 1）生产者名称（或简称）；（ 2）规格型号；（ 3）能效等级；（ 4）制冷季节能效比 [(W·h)/(W·h)]；（ 5）制冷量 (W)；（ 6）制冷季节耗电量 (kW·h)；（ 7）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号；（ 8）能效信息码。风冷式热泵型多联机能效标识包括以下内容：
	LABEL）。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能效标识包括以下内容：（ 1）生产者名称（或简称）；（ 2）规格型号；（ 3）能效等级；（ 4）制冷季节能效比 [(W·h)/(W·h)]；（ 5）制冷量 (W)；（ 6）制冷季节耗电量 (kW·h)；（ 7）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号；（ 8）能效信息码。风冷式热泵型多联机能效标识包括以下内容：
	（ 1）生产者名称（或简称）；

	（ 2）规格型号；
	（ 3）能效等级；
	（ 4）全年性能系数 [(W·h)/(W·h)]；
	（ 5）制冷量 (W)；
	（ 6）制热量 (W)；
	（ 7）全年耗电量 (kW·h)；
	（ 8）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号；
	（ 9）能效信息码。
	水冷式多联机能效标识包括以下内容：
	（ 1）生产者名称（或简称）；
	（ 2）规格型号；
	（ 3）能效等级；
	（ 4）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W/W)（适用于水环式水冷式多联机）；
	（ 5）制冷能效比 (W/W)（适用于地埋管式、地下水式水冷式多联机）；
	（ 6）制冷量 (W)；
	（ 7）制冷消耗功率 (W)；
	（ 8）类型：水环式 /地埋管式 /地下水式；（ 9）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号；（ 10）能效信息码。
	低温多联机能效标识包括以下内容：
	（ 1）生产者名称（或简称）；（ 2）规格型号；（ 3）能效等级；（ 4）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W·h)/(W·h)]；（ 5）制热量 (W)；（ 6）制热季节耗电量 (kW·h)；（ 7）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号；（ 8）能效信息码。 
	2.
	2.
	2.
	2.
	3标识样式示例见附件 1，可从“中国能效标识网” 
	(www.energylabel.com.cn)下载。 


	3能源效率检测 

	3.1全年性能系数 
	3.1全年性能系数 
	(APF)、制冷季节能效比 (SEER)、最小制冷能效比 (EERmin)、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C)]、制冷能效比 (EER)、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HSPF)和性能系数 (COP-12、 COP-20)、制冷量、制热量、制冷季节耗电量、制热季节耗电量、全年耗电量、制冷消耗功率、制热消耗功率、电辅助加热控制功能等产品能效性能相关参数的检测方法应依据 GB 21454的现行有效版本。 3.2《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检测报告》（以下简称检测报告）的格式见附件 2，可从“中国能效标识网” 
	℃
	℃
	(www.energylabel.com.cn)下载。



	3.3生产者或进口商可以利用自有检测实验室，或者委托依法取得资质认定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对产品进行检测，并依据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确定产品能效等级。
	利用自有检测实验室确定能效等级的生产者或进口商，应保证其检测实验室具备按照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检测的能力，应对其出具的检测报告负责，检验检测设备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检定或校准，并鼓励其取得国家认可机构的认可。出具检测报告的实验室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能效能力验证或比对并取得合格结果，以保证符合相关技术能力要求。 3.4利用自有检测实验室进行检测的，应提供实验室检测能力证明材料（包括实验室人员能力、设备能力和检测管理规范），已经获得国家认可机构认可的，还应提供相应认可证书复制件；利用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的，应提供检验检测机构的资质认定证书复制件。
	授权机构应对生产者或进口商使用的能效标识及产品能效检测报告进行核验。 
	4标识信息的确定 4.1生产者是指对产品质量负有法律责任的产品品牌所有者或使用者。 4.2产品规格型号应依据 GB/T 18837、 GB/T 25857的现行有效版本的要求编制，亦可使用企业自己的编号，并与铭牌上的标注相一致。
	4标识信息的确定 4.1生产者是指对产品质量负有法律责任的产品品牌所有者或使用者。 4.2产品规格型号应依据 GB/T 18837、 GB/T 25857的现行有效版本的要求编制，亦可使用企业自己的编号，并与铭牌上的标注相一致。
	4.3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为 GB 21454的现行有效版本。 4.4能效等级、制冷量、制冷季节耗电量、制冷消耗功率、制冷季节能效比、最小制冷能效比、全年性能系数、全年耗电量、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制冷能效比、制热量、制热季节耗电量、制热消耗功率、制热季节性能系数、性能系数 COP-12、性能系数 COP-20应依据 GB 21454的现行有效版本和检测报告确定。能效标识备案的制冷季节能效比、最小制冷能效比、全年性能系数、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制冷能效比、制热季节性能系数、性能系数 COP-12、性能系数 COP-20应不超出相应能效等级的取值范围，允差应符合 GB 21454的要求。 
	℃
	℃
	℃
	℃


	4.
	4.
	4.
	4.
	5在确定能效等级过程中，制冷量≤ 14000 W的风冷式机组，最小制冷能效比和全年性能系数（或制冷季节能效比）应同时满足 GB 21454规定的能效等级要求；当最小制冷能效比和全年性能系数（或制冷季节能效比）确定的能效等级不一致时，应以两者中较低者进行能效等级的确定。 4.6生产者或进口商在备案时可由能效标识信息系统直接生成产品能效信息码。 

	5标识的印制、加施和展示 

	5.
	5.
	1出厂或进口的每一台 /套机组均应加施标识。 5.2生产者或进口商自行印制标识，并对印制的质量负责。 5.3标识应采用 80克及以上铜版纸或能达到同等效果的其他耐久


	性材质印制。 5.4标识应加施在室外机明显部位，并在产品包装物上或者使用说明书中予以说明。产品通过网络商品交易的，还应在产品信息展示主页面醒目位置展示相应的标识。 5.5加施在机组上的标识应符合本规则第 2条的规定，图案、文字和颜色不得进行更改。标识规格可在本规则第 2.1条规定的基础上按等比例放大。 5.6在产品包装物、说明书、网络交易产品信息展示主页面以及广告宣传中使用的标识，可按比例放大或者缩小，纸质版可以单色印刷，标识中的文字应清晰可辨。 
	6标识的备案 6.1生产者或进口商应按产品室外机规格型号（与铭牌上的标注一致）逐一备案，用于测试的室内机组合应符合 GB 21454的规定。室外机规格型号不同但室外机制冷系统结构相同、制冷量、制冷季节耗电量、制冷消耗功率、制冷季节能效比、最小制冷能效比、全年性能系数、全年耗电量、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制冷能效比、制热量、制热季节耗电量、制热消耗功率、制热季节性能系数、性能系数 COP-12、性能系数 COP-20一致的产品在备案时可不再提交检测报告。 
	℃
	℃

	6.2生产者、进口商应向授权机构申请备案，并同时在“中国能效标识网” 
	(www.energylabel.com.cn)上填写《多联式空调（热泵）机

	组能源效率标识备案表》（见附件 3）等《办法》所规定的相关备案材料。备案材料应真实、准确、完整。 6.3产品标识内容或生产者规定的、用于测试的室内机组合发生变化时，应向授权机构重新备案。 6.4对不符合本规则第 6.2条要求的，由授权机构通知生产者或进口商及时补充材料或更换已使用的标识。 6.5外文材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并以中文文本为准。 
	7标识的公告 7.1授权机构应撤销能效不合格产品生产者或者进口商的相关备案信息并及时公告。 7.2授权机构应建立产品信息数据库，向生产者、消费者和监管部门等提供产品信息查询服务，及时公告能效标识的核验和监督检查情况。 7.3企业、消费者等相关方可通过以下方式对标识违规情况进行投诉和举报：
	电话 /传真： (010)58811745/58811714；
	网络：“中国能效标识网” 
	(www.energylabel.com.cn)。

	附件： 1.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标识样式示例 2.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检测报告 3.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标识备案表
	附件 1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标识样式示例
	Figure
	图 1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能源效率标识样式示例
	Figure
	图 2风冷式热泵型多联机能源效率标识样式示例
	Figure
	图 3-1水冷式（水环式）多联机能源效率标识样式示例
	Figure
	图 3-2水冷式（地埋管式、地下水式）多联机能源效率标识样式示例
	Figure
	图 4低温多联机能源效率标识样式示例
	附件 2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检测单位（盖章）：
	主检：日期：审核：日期：批准：日期：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者 /商标：委托单位：
	制造单位：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1.
	1.
	1.
	报告无“检测报告专用章”或“检测单位公章”无效。 

	2.
	2.
	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检测报告专用章”或“检测单位公章”无效。未经委托单位书面同意，不得复制本报告的任何部分。 3.报告无主检、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报告应加盖骑缝章。 4.报告涂改无效。 5.若对检测报告持有异议，应当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15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逾期不予处理。 6.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 7.检测和判定依据为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所引用标准的现行有效版本。


	检测单位名称：
	检测单位地址：
	联
	联
	联
	系
	人：

	联
	联
	系电话：

	传
	传
	真：

	邮
	邮
	箱：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
	编号：共页第页
	样品名称
	样品名称
	样品名称
	规格型号

	商标
	商标

	抽（送）样单序号
	抽（送）样单序号
	样品等级

	抽（送）样地点
	抽（送）样地点
	样品数量

	抽（送）样日期
	抽（送）样日期
	样品基数

	到样日期
	到样日期
	原编号或生产日期

	检测完成日期
	检测完成日期

	检测和判断依据
	检测和判断依据

	检测项目
	检测项目
	风冷式单冷型：制冷量、制冷季节耗电量、制冷消耗功率、制冷季节能效比、最小制冷能效比 (CC≤14000 W)风冷式热泵型：制冷量、制热量、制冷消耗功率、制热消耗功率、全年耗电量、全年性能系数、最小制冷能效比 (CC≤14000 W)、电辅助加热水冷式：制冷量、制冷消耗功率、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水环式产品适用）、制冷能效比（地埋管式、地下水式产品适用）低温多联机：制热量、制热季节耗电量、制热消耗功率、制热季节性能系数、性能系数 COP-12℃、性能系数 COP-20℃、电辅助加热

	检测结论
	检测结论
	对 XXXX生产的规格型号为 XXXX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按照 GB 21454的相关要求进行检测，所检项目均合格，其能效等级为 X级。（以下空白）（检测报告专用章）年月日


	编号：共页第页
	样
	样
	样
	机组类型
	□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风冷式热泵型多联机□水冷式多联机（ □水环式□地埋管式□地下水式）□低温多联机

	电源类型
	电源类型
	□交流 220 V□交流 380 V□直流 V□其他

	室内机类型
	室内机类型
	□落地式□壁挂式□吊顶式□嵌入式□暗装式□风管式□其他

	品描
	品描
	压缩机类型
	□定频□变频□其他

	附加用途
	附加用途
	□无□热回收型□其他特殊用途型

	述
	述
	模块化
	□是□否

	及
	及
	热泵功能
	□有□无

	说明
	说明
	部分负荷运行
	□可以□不可以

	膨胀阀类型
	膨胀阀类型
	□电子膨胀阀□热力膨胀阀□毛细管□其他

	油分离器
	油分离器
	□有□无

	储液器
	储液器
	□有□无

	辅助电加热器
	辅助电加热器
	□有□无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
	□单片机□可编程（ PLC）控制□其他

	电加热手动控制功能
	电加热手动控制功能
	□有□无□用户选配，控制器预留接口

	电加热工作状态显示
	电加热工作状态显示
	□有□无


	编号：共页第页
	样品描述及
	样品描述及
	样品描述及
	室外机外形尺寸（长 ×宽 ×高）（ mm×mm×mm）

	是否充注制冷剂
	是否充注制冷剂
	□是
	□否

	制冷剂编号
	制冷剂编号

	充注量 (kg)
	充注量 (kg)

	额定电压 (V)
	额定电压 (V)

	额定频率 (Hz)
	额定频率 (Hz)

	室外机质量 (kg)
	室外机质量 (kg)

	室外机噪声 dB(A)
	室外机噪声 dB(A)

	室外机额定制冷输入功率 (W)
	室外机额定制冷输入功率 (W)

	室外机额定制热输入功率 (W)
	室外机额定制热输入功率 (W)

	说
	说
	用于测试的室内机类型数量

	明
	明
	室内机类型
	室内机规格型号
	机外静压（ Pa）
	制冷量 (W)
	制热量 (W)
	输入功率 (W)
	壳体尺寸 (长 ×宽 ×高 )（ mm×mm×mm）
	匹配数量

	制冷
	制冷
	制热

	测试的室内机总制冷量 (W) 
	测试的室内机总制冷量 (W) 


	编号：共页第页
	样品描述及说明
	样品描述及说明
	样品描述及说明
	低温制冷 (29 ℃)
	□默认计算公式□实测（见下表）

	低温制热 (2 ℃)
	低温制热 (2 ℃)
	□默认计算公式□实测（见下表）

	超低温制热 (-7 ℃)
	超低温制热 (-7 ℃)
	□默认计算公式□实测（见下表） 

	CD值
	CD值
	制冷 
	□0.25□实测值：

	制热 
	制热 
	□0.25□实测值：

	其他说明：选测点检测结果（若在上表勾选实测，下表需要填写检测数据；若在上面勾选默认计算公式，则下表填 “/”。）：试验项目能力制冷 /热量（ W）制冷 /热消耗功率（ W）名义低温制冷 中间(29 ℃)最小名义低温制热 中间(2 ℃)最小最大超低温制热 名义(-7 ℃)中间最小注：未进行实测的数据填 “/”。
	其他说明：选测点检测结果（若在上表勾选实测，下表需要填写检测数据；若在上面勾选默认计算公式，则下表填 “/”。）：试验项目能力制冷 /热量（ W）制冷 /热消耗功率（ W）名义低温制冷 中间(29 ℃)最小名义低温制热 中间(2 ℃)最小最大超低温制热 名义(-7 ℃)中间最小注：未进行实测的数据填 “/”。


	编号：共页第页
	Table
	TR
	附样品铭牌、外观和核心零部件（测试组合的压缩机、风机电机）

	TR
	照片，照片要求清晰可见。

	样
	样

	品
	品

	描
	描

	述
	述

	及
	及

	说
	说

	明
	明


	编号：共页第页

	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
	（压缩机型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额定值
	标准规定值
	实测值
	单项判定
	能效等级判定 

	TR
	按 GB 21454的规定，标注

	TR
	值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

	1
	1
	全年性能系数 
	应的取值范围内，实测值不小于标注值的 95 %，且不
	保留两位
	保留两位

	TR
	(APF)
	小于对应额定能效等级的限定值。
	小数
	小数 

	TR
	单位： [(W·h)/(W·h)]

	TR
	按 GB 21454的规定，标注

	TR
	值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

	2
	2
	制冷季节能效比 
	应的取值范围内，实测值不小于标注值的 95%，且不
	保留两位
	保留两位

	TR
	(SEER)
	小于对应额定能效等级的限定值。
	小数
	小数 

	TR
	单位： [(W·h)/(W·h)]

	3
	3
	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C)]
	按 GB 21454的规定，标注值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应的取值范围内，实测值不小于标注值的 95%，且不小于对应额定能效等级的限定值。单位： (W/W)
	保留两位小数
	保留两位小数 

	TR
	按 GB 21454的规定，标注

	TR
	值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

	4
	4
	制冷能效比 
	应的取值范围内，实测值不小于标注值的 95 %，且不
	保留两位
	保留两位

	TR
	(EER)
	小于对应额定能效等级的限定值。
	小数
	小数

	TR
	单位： (W/W)


	编号：共页第页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额定值
	标准规定值
	实测值
	单项判定
	能效等级判定 

	TR
	按 GB 21454的规定，标注

	TR
	最小制冷
	值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

	5
	5
	能效比 (EERmin) (CC≤ 14000 W填写 )
	应的取值范围内，实测值不小于标注值的 95%，且不小于对应额定能效等级的限定值。单位： (W/W)
	保留两位小数
	保留两位小数 

	6
	6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HSPF)
	按 GB 21454的规定，标注值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应的取值范围内，实测值不小于标注值的 95%，且不小于对应额定能效等级的限定值。单位： [(W·h)/(W·h)]
	保留两位小数
	保留两位小数 

	7
	7
	性能系数 COP-12℃
	按 GB 21454的规定，标注值和实测值应不小于能效限定值，且实测值不小于标注值的 95%。单位： (W/W)
	保留两位小数
	保留两位小数 

	TR
	按 GB 21454的规定，标注

	8
	8
	性能系数 COP-20℃
	值和实测值应不小于能效限定值，且实测值不小于标注值的 95%。单位： (W/W)
	保留两位小数
	保留两位小数 

	9
	9
	全年耗电量 (APC)
	按 GB 21454的规定，实测值应不大于标注值的 110%。单位： kW·h
	保留整数
	保留一位小数


	编号：共页第页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额定值
	标准规定值
	实测值
	单项判定
	能效等级判定 

	10
	10
	制冷季节耗电量 (CSTE)
	按 GB 21454的规定，实测值应不大于标注值的 110 %。单位： kW·h
	保留整数
	保留一位小数 

	11
	11
	制热季节耗电量 (HSTE)
	按 GB 21454的规定，实测值应不大于标注值的 110 %。单位： kW·h
	保留整数
	保留一位小数 

	TR
	按 GB 21454、 GB/T 18837的规定，标注值和实测值

	12
	12
	制冷量 (CC)
	应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应的取值范围内，实测值不小于标注值的 95 %。
	保留整数
	保留整数 

	TR
	单位： W

	13
	13
	制冷消耗功率
	按 GB/T 18837的规定，实测值不大于标注值的 110 %。单位： W
	保留整数
	保留整数 

	14
	14
	中间制冷量
	按 GB/T 18837的规定，实测值不小于标注值的 95 %。单位： W
	保留整数
	保留整数 

	15
	15
	中间制冷消耗功率
	按 GB/T 18837的规定，实测值不大于标注值的 110 %。单位： W
	保留整数
	保留整数 

	16
	16
	最小制冷量
	按 GB/T 18837的规定，实测值不大于标注值的 105 %。单位： W
	保留整数
	保留整数 

	17
	17
	最小制冷消耗功率
	按 GB/T 18837的规定，实测值不大于标注值的 110 %。单位： W
	保留整数
	保留整数


	编号：共页第页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额定值
	标准规定值
	实测值
	单项判定
	能效等级判定 

	TR
	按 GB 21454、 GB/T 18837

	TR
	的规定，标注值和实测值应

	18
	18
	制热量 (HC)
	在其额定能效等级对应的取值范围内，实测值不小于标注值的 95 %。
	保留整数
	保留整数 

	TR
	单位： W

	19
	19
	制热消耗功率
	按 GB/T 18837的规定，实测值不大于标注值的 110 %。单位： W
	保留整数
	保留整数 

	20
	20
	中间制热量
	按 GB/T 18837的规定，实测值不小于标注值的 95 %。单位： W
	保留整数
	保留整数 

	21
	21
	中间制热消耗功率
	按 GB/T 18837的规定，实测值不大于标注值的 110 %。单位： W
	保留整数
	保留整数 

	22
	22
	最小制热量
	按 GB/T 18837的规定，实测值不大于标注值的 105 %。单位： W
	保留整数
	保留整数 

	23
	23
	最小制热消耗功率
	按 GB/T 18837的规定，实测值不大于标注值的 110 %。单位： W
	保留整数
	保留整数 

	24
	24
	低温制热量
	按 GB/T 18837的规定，实测值不小于标注值的 95 %。单位： W
	保留整数
	保留整数 

	25
	25
	低温制热消耗功率
	按 GB/T 18837的规定，实测值不大于标注值的 115 %。单位： W
	保留整数
	保留整数


	编号：共页第页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额定值
	标准规定值
	实测值
	单项判定
	能效等级判定 

	TR
	测试点 A制热量
	按 GB 21454的规定。单位： W 
	/
	保留整数

	TR
	测试点 B制热量
	按 GB 21454的规定。单位： W 
	/
	保留整数

	26
	26
	制热
	测试点 C制热量
	按 GB 21454的规定。单位： W 
	/
	保留整数

	TR
	量

	TR
	测试点 D制热量
	按 GB 21454的规定。单位： W 
	/
	保留整数

	TR
	测试点 E制热量
	按 GB 21454的规定。单位： W 
	/
	保留整数 

	TR
	测试点 A制热消耗功率
	按 GB 21454的规定。单位： W 
	/
	保留整数

	TR
	制
	测试点 B制热消耗功率
	按 GB 21454的规定。单位： W 
	/
	保留整数

	TR
	热

	27
	27
	消耗
	测试点 C制热消耗功率
	按 GB 21454的规定。单位： W 
	/
	保留整数

	TR
	功率

	测试点 D制热消耗功率
	测试点 D制热消耗功率
	按 GB 21454的规定。单位： W 
	/
	保留整数

	测试点 E制热消耗功率
	测试点 E制热消耗功率
	按 GB 21454的规定。单位： W 
	/
	保留整数


	编号：共页第页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额定值
	标准规定值
	实测值
	单项判定
	能效等级判定 

	28
	28
	室外机待机功率
	按 GB 21454的规定，对于名义制冷量 14000 W以下的多联机和名义制热量小于或等于 18000 W的低温多联机室外机组，其实测值应不大于 15 W。单位： W
	保留整数或一位小数
	保留一位小数 

	TR
	按 GB 21454的规定，电辅助加热应能实现手动开、

	29
	29
	电辅助加热（适用于多联机）
	闭电辅助加热系统，同时应在明显位置表达电辅助加热系统工作状态；在室外干球温度高于或等于 0 ℃的情况下电辅助加热
	/ 
	/ 
	/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TR
	不应自动开启。 

	30
	30
	电辅助加热（适用于低温多联机）
	按 GB 21454的规定，电辅助加热应能实现手动开、闭电辅助加热系统，同时应在明显位置表达电辅助加热系统工作状态；在室外干球温度高于或等于 -20 ℃的情况下电辅助加热不应自动开启；对于电辅助加热由用户选配，且控制器预留接口，且辅助电加热系统的启、停受机组控制的低温多联机，应在说明书（或操作手册）中说明辅助电加热开、闭方法。 
	/ 
	/ 
	/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备注： 
	1.
	1.
	1.
	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检测项目序号为 2、 5、 10、 12、 13、 14、 15、 16、 17、 28（机组制冷量小于 7 kW时，可不进行 16、 17试验项目，定容型无需填写 14-17试验项目）。 

	2.
	2.
	2.
	风冷式热泵型多联机检测项目序号为 1、 5、 9、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8、 29（机组制冷量小于 7 kW时，可不进行 16、 17、 22、 23试验项目，定容型无需填写 14-17和 20-23试验项目）。 

	3.水冷式（水环式）多联机检测项目序号为 3、 12、 13、 28。 4.水冷式（地埋管式、地下水式）多联机检测项目序号为 4、 12、 13、 28。 

	5.
	5.
	低温多联机检测项目序号为 6、 7、 8、 11、 26、 27、 28、 30。


	附件 3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源效率标识备案表
	一、备案方声明本组织保证如下：使用的能源效率标识信息与备案信息一致；本规格型号产品变更能源效率标识时，向授权机构更新备案；确保该规格型号产品始终符合能源效率标识使用的相关要求。
	二、能源效率标识标注的信息
	生产者名称：
	规格型号：
	商标：
	序号
	序号
	序号
	项目
	额定值
	实测值 

	1
	1
	制冷量 (CC) (W) 

	2
	2
	制热量 (HC) (W) 

	3
	3
	制冷季节耗电量 (kW·h) 

	4
	4
	制热季节耗电量 (kW·h) 

	5
	5
	全年耗电量 (kW·h) 

	6
	6
	制冷消耗功率 (W) 

	7
	7
	制热消耗功率 (W) 

	8
	8
	全年性能系数 (APF) [ (W·h)/(W·h)] 


	9
	9
	9
	制冷季节能效比 (SEER) [ (W·h)/(W·h)] 

	10
	10
	制冷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C)] (W/W) 

	11
	11
	制冷能效比 (EER) (W/W) 

	12
	12
	最小制冷能效比 (EERmin) (W/W) (CC≤14000 W) 

	13
	13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HSPF) [ (W·h)/(W·h)] 

	14
	14
	性能系数 COP-12℃ (W/W) 

	15
	15
	性能系数 COP-20℃ (W/W) 

	16
	16
	能效等级

	备注： 1.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填写项目序号为 1、 3、 6、 9、 12、 16。 2.风冷式热泵型多联机填写项目序号为 1、 2、 3（仅填写实测值）、 4（仅填写实测值）、 5、 6、 7、 8、 12、 16。 3.水冷式（水环式）多联机填写项目序号为 1、 6、 10、 16。 4.水冷式（地埋管式、地下水式）多联机填写项目序号为 1、 6、 11、 16。 5.低温多联机填写项目序号为 2、 4、 7、 13、 14、 15、 16。
	备注： 1.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填写项目序号为 1、 3、 6、 9、 12、 16。 2.风冷式热泵型多联机填写项目序号为 1、 2、 3（仅填写实测值）、 4（仅填写实测值）、 5、 6、 7、 8、 12、 16。 3.水冷式（水环式）多联机填写项目序号为 1、 6、 10、 16。 4.水冷式（地埋管式、地下水式）多联机填写项目序号为 1、 6、 11、 16。 5.低温多联机填写项目序号为 2、 4、 7、 13、 14、 15、 16。


	三、初始使用日期
	本能源效率标识于年月日开始使用。
	四、样品描述
	机组类型
	机组类型
	机组类型
	□风冷式单冷型多联机□风冷式热泵型多联机□水冷式多联机（ □水环式□地埋管式□地下水式）□低温多联机

	电源类型
	电源类型
	□交流 220 V□交流 380 V□直流 V□其他

	室内机类型
	室内机类型
	□落地式□壁挂式□吊顶式□嵌入式□暗装式□风管式□其他

	压缩机类型
	压缩机类型
	□定频□变频□其他

	附加用途
	附加用途
	□无□热回收型□其他特殊用途型

	模块化
	模块化
	□是□否

	热泵功能
	热泵功能
	□有□无

	部分负荷运行
	部分负荷运行
	□可以□不可以

	膨胀阀类型
	膨胀阀类型
	□电子膨胀阀□热力膨胀阀□毛细管□其他

	油分离器
	油分离器
	□有□无

	储液器
	储液器
	□有□无

	辅助电加热器
	辅助电加热器
	□有□无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
	□单片机□可编程（ PLC）控制□其他

	电加热手动控制功能
	电加热手动控制功能
	□有□无□用户选配，控制器预留接口

	电加热工作状态显示
	电加热工作状态显示
	□有□无


	室外机外形尺寸(长 ×宽 ×高 ) (mm×mm×mm)
	室外机外形尺寸(长 ×宽 ×高 ) (mm×mm×mm)
	室外机外形尺寸(长 ×宽 ×高 ) (mm×mm×mm)

	是否允注制冷剂
	是否允注制冷剂
	□是
	□否

	制冷剂编号
	制冷剂编号

	充注量 (kg)
	充注量 (kg)

	额定电压 (V)
	额定电压 (V)

	额定频率 (Hz)
	额定频率 (Hz)

	室外机质量 (kg)
	室外机质量 (kg)

	室外机噪声 dB(A)
	室外机噪声 dB(A)

	室外机额定制冷输入功率 (W)
	室外机额定制冷输入功率 (W)

	室外机额定制热输入功率 (W)
	室外机额定制热输入功率 (W)

	用于测试的室内机类型数量
	用于测试的室内机类型数量

	室内机类型
	室内机类型
	室内机规格型号
	机外静压（ Pa）
	制冷量 (W)
	制热量 (W)
	输入功率 (W)
	壳体尺寸(长 ×宽 ×高 ) (mm×mm×mm)
	匹配数量（台）

	制冷
	制冷
	制热

	测试的室内机名义的总制冷量 (W)
	测试的室内机名义的总制冷量 (W)

	其他说明：
	其他说明：


	注：以上生产者规定的、用于测试的室内机组合，应符合 GB 21454-2021的相关要求。室内机规格型号、制冷量、匹配数量在“中国能效标识网”上进行公告。
	五、产品基本配置清单
	序号
	序号
	序号
	部件名称
	规格 /型号
	技术参数
	生产者（全称） 

	1
	1
	压缩机（室外机）
	制冷量 (W)

	输入功率 (W) 
	输入功率 (W) 

	COP值 
	COP值 

	2
	2
	风机（室外机）
	全压 (Pa)

	静压 (Pa) 
	静压 (Pa) 

	3
	3
	风机电机（室外机）
	输入功率 (W)

	效率值 (%) 
	效率值 (%) 

	4
	4
	翅片式换热器（室外机）
	迎风面积 (m2) 

	5
	5
	风机（室内机） 
	/ 

	6
	6
	风机电机（室内机） 
	/

	注：如上述零部件属多个生产者，均应按上述要求逐一填写。
	注：如上述零部件属多个生产者，均应按上述要求逐一填写。


	备案方：公章：日期：
	编号： CEL 017—2022
	代替 CEL 017—2016

	电风扇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
	电风扇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
	1总则 1.1本规则依据《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制定。 1.2本规则适用于单相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 V，其他额定电压不超过 480 V，由交流或直流电动机驱动的台扇、转页扇、壁扇、台地扇、落地扇和吊扇的能源效率标识（以下简称标识）的使用、备案和公告。具体范围见下表：
	种类
	种类
	种类
	扇叶直径规格 (mm)

	台扇、转页扇、壁扇、台地扇、落地扇 
	台扇、转页扇、壁扇、台地扇、落地扇 
	200～ 600

	吊扇 
	吊扇 
	900～ 1800


	本规则不适用于电池供电迷你风扇。 
	2标识的样式和规格 2.1标识为蓝白背景的彩色标识，长度为 66 mm，宽度为 45 mm。 
	2.2标识名称为：中国能效标识（英文名称为 CHINA ENERGY 
	LABEL），包括以下内容：（ 1）生产者名称（或简称）；（ 2）规格型号；（ 3）能效等级；（ 4）能效值 [m/(min·W)]；（ 5）待机功率 (W)；
	LABEL），包括以下内容：（ 1）生产者名称（或简称）；（ 2）规格型号；（ 3）能效等级；（ 4）能效值 [m/(min·W)]；（ 5）待机功率 (W)；
	3

	（ 6）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号；

	（ 7）能效信息码。 
	2.3标识样式示例见附件 1，可从“中国能效标识网” 
	(www.energylabel.com.cn)下载。 

	3能源效率检测 3.1能效值和待机功率等产品能效性能相关参数的检测方法应依据 GB 12021.9的现行有效版本。 3.2《电风扇能源效率检测报告》（以下简称检测报告）的格式见附件 2，可从“中国能效标识网” 3.3生产者或进口商可以利用自有检测实验室，或者委托依法取得资质认定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对产品进行检测，并依据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确定产品能效等级。
	(www.energylabel.com.cn)下载。 

	利用自有检测实验室确定能效等级的生产者或进口商，应保证其检测实验室具备按照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检测的能力，应对其出具的检测报告负责，检验检测设备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检定或校准，并鼓励其取得国家认可机构的认可。出具检测报告的实验室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能效能力验证或比对并取得合格结果，以保证符合相关技术能力要求。 3.4利用自有检测实验室进行检测的，应提供实验室检测能力证明材料（包括实验室人员能力、设备能力和检测管理规范），已经获得国家认可机构认可的，还应提供相应认可证书复制件；利用第三
	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的，应提供检验检测机构的资质认定证书
	复制件。
	授权机构应对生产者或进口商使用的标识及产品能效检测报告进行核验。 
	4标识信息的确定 4.1生产者是指对产品质量负有法律责任的产品品牌所有者或使用者。 4.2规格型号应与铭牌上的标注相一致。 
	4.3能效等级、能效值和待机功率应依据 GB 12021.9的现行有效版本和检测报告确定。标识标注的能效值和待机功率应不超出相应能效等级的取值范围。被测产品的能效值和待机功率应能满足标识的标注值。 
	4.4依据的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为 GB 12021.9的现行有效版本。 4.5生产者或进口商在备案时由标识信息系统直接生成产品能效信息码。 
	5标识的印制、加施和展示 5.1出厂或进口的每一台电风扇均应加施标识。 5.2生产者或进口商自行印制标识，并对印制的质量负责。 5.3标识应采用 80克及以上铜版纸或能达到同等效果的其他耐久
	5标识的印制、加施和展示 5.1出厂或进口的每一台电风扇均应加施标识。 5.2生产者或进口商自行印制标识，并对印制的质量负责。 5.3标识应采用 80克及以上铜版纸或能达到同等效果的其他耐久
	性材质印制。 

	5.4标识应加施或悬挂在电风扇上明显部位，吊扇产品的标识可粘贴或印制在产品最小外包装上的明显部位。并在产品包装物上或者使用说明书中予以说明。产品通过网络商品交易的，还应在产品信息展示主页面醒目位置展示相应的标识。 5.5加施在电风扇上的标识应符合本规则第 2条的规定，图案、文字和颜色不得进行更改。标识规格可在本规则第 2.1条规定的基础上按比例放大。 5.6在非最小产品包装物、说明书、网络交易产品信息展示主页面以及广告宣传中使用的标识，可按比例放大或者缩小，纸质版可以单色印刷，标识中的文字应清晰可辨。 
	6标识的备案 6.1生产者或进口商应按产品规格型号逐一备案。规格型号不同，但产品结构、能效值和待机功率一致的产品在备案时可不再提交检测报告。 
	6.2生产者、进口商应向授权机构申请备案，并同时在“中国能效标识网” 案表》（见附件 3）等《办法》所规定的相关备案材料。备案材料应真实、准确、完整。 
	(www.energylabel.com.cn)上填写《电风扇能源效率标识备

	6.3产品标识内容发生变化时，应向授权机构重新备案。 6.4对不符合本规则第 6.2条要求的，由授权机构通知生产者或进
	口商及时补充材料或更换已使用的标识。 6.5外文材料应附有中文译本，并以中文文本为准。 
	7标识的公告 7.1授权机构应撤销能效不合格产品生产者或者进口商的相关备案信息并及时公告。 7.2授权机构应建立产品信息数据库，向生产者、消费者和监管部门等提供产品信息查询服务，及时公告能效标识的核验和监督检查情况。 7.3企业、消费者等相关方可通过以下方式对标识违规情况进行投诉和举报：
	电话 /传真： (010)58811745/58811714；
	网络：“中国能效标识网” 
	(www.energylabe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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